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“双师素质”教师资格认定审批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
	学历/学位
	
	职称
	
	所学专业
	
	

	工作部门
	
	承担主要课程
	
	

	个人

工作简历
	

	申报条件

及

支持材料
	依据《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“双师素质”教师培养及资格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要求提出申报，并对符合认定的条件进行逐一说明

	
	

	所在部门

初审意见
	部门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

审核意见
	经评定，            同志（具备/不具备）“双师素质”教师资格。
教务处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学校
审定意见
	学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